
·比较教育· 法国本科学分制改革及其对我国高校的启示

单元 （Ｕｎｉｔéｄ’ｅｎｓｅｉｇｎｅｍｅｎｔ，简称 ＵＥ）及 ＥＣＴＳ系
统。［３］

３５８新学制采取了学士３年、硕士５年、博士８
年的划分方法，这就代表着一些文凭如两年制的普

通大学学习文凭 （ＤＥＵＧ）将成为历史；有些文凭
则被替代，如硕士文凭 （ｌａｍａｔｒｉｓｅ）改名为ｍａｓｔｅｒ，
ｍａｓｔｅｒ设有两个方向，其中的专业型硕士 （ｌｅｍａｓｔｅ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ｌ）取代了先前的高等专业学业文凭
（ＤＥＳＳ），而研究型硕士 （ｌｅｍａｓｔｅｒ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则相
当于之前的深入学习文凭 （ＤＥＡ）。根据新学制，学
士阶段以中学会考为起点，分六个学期。教学先后

以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进行组织，在个别情况下，

还可以专业为单位开展教学 （如某科学技术学士，

二级学科为物理和工学，专业为机械和工学），因此

学生对学业方向的选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至

于教学内容、知识考察方式等内容，各所大学受高

等教育部的委派，自行决定。

法国原有的学位系统和新学制之间有较大的对

应度，因此其 “３５８改革”相对比较顺利。２００６
年，经过四年过渡期后，法国所有综合性大学除了

医学外，其它各学科均依照新系统组织教学。

二、法国现行本科学分制的内涵

统一的学制为全面开展学分制建立了基础，而

学分制的开展使学制的统一有了更加细化的操作手

段，是学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博洛尼亚宣言》

将欧洲学分转换体系由原先的单一换算功能转变为

学分转换和积累制度，在课程信息、学习量和成绩

状况三个方面建立统一的量化标准系统。法国的学

分制沿用了统一的ＥＣＴＳ体系的基本规则。
（一）基本原则

新学制下，学校的教学以学期为单位，围绕着

各个教学单元展开。按要求完成教学单元内容且考

试成绩合格者便可以累计一定数量的学分。前文提

到的法国高教和研究部第２００２－４８１号法令明确规
定：每一个教学单元都有确定的欧洲学分，具体的

学分数取决于学生获得教学单元需要完成的总学习

量。而计算总学习量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学生

需要参加的活动、课程的性质和数量、规定的个人

学习时间、实习、项目及其他活动。

ＥＣＴＳ在执行过程中需遵循一些原则。首先，学
生必须每个学期修完３０个 ＥＣＴＳ学分才算通过，一
学年总计 ６０个学分，每年需要完成的学习时间为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小时，相当于一个学分大概需要２５～３０
个小时的学习。第二，学业结束时，学生必须基本

具备所要求的能力；学分的数量取决于各种形式的

学习时间及强度，包括上课、主题研讨会、完成布

置的任务等，当学生完成规定量的学业任务以及和

学分相关的学习大纲的所有内容时，才算合格。第

三，学生在某校得到的成绩也会附带一份补充信息，

主要用于说明本校执行的评分体系。

（二）评价方式

根据欧洲学分制规定，每一个教学单元均设有

一个系数和学分值，系数等级与学分值等级相对应。

在评估学生的一个学年学业是否通过时，有两种途

径：或者以学生是否通过了所有的教学单元为依据；

或者看各个教学单元成绩互补后平均成绩是否及格，

亦即各个教学单元的成绩在考虑了其单元权重系数

后进行平均，平均成绩不低于满分２０分中的１０分，
即算通过。有些学校还对学士阶段的上述规定提出

了更细化的操作方式。如南特大学 “本科阶段知识

和能力考核共同规则”规定：可以在某个教学单元

的不同教学构件间、一个学期的不同教学单元间或

一学年的两个学期间等不同层面进行互补平均，同

时禁止设定淘汰性的分数。［４］

法国及欧洲境内所有实行 “３５８学制”的学校
均认可ＥＣＴＳ学分，因此学生可以选择在完成了一
部分学业后前往另一所大学继续学习，之前积累的

学分仍然有效。ＥＣＴＳ学分只反映学生所获得的知识
数量，其质量 （即狭义上的成绩）分为７个等级，
其中合格以上的分数划分为 ＡＢＣＤＥ五级，具体而
言，获Ａ级说明处于全体学生的１０％以内，Ｂ级
２５％，Ｃ级 ３０％，Ｄ级２５％，Ｅ级１０％。可见
ＥＣＴＳ学分体系非常重视学生的成绩在同届学生中的
排名。另外，欧洲各国的满分制不尽相同 （如法国

满分为 ２０分，西班牙为 １０分，德国 １分为最高
分），这种评价方式有利于分数的转换，能让学生的

原始分在另一个不同满分制的国家转换成符合当地

评价标准的分数。

（三）教学设置

针对ＥＣＴＳ学分制下的本科教学，法国教育部
只提供了指导性意见，并无统一的细则，具体的教

学内容、考核方式等均由各高校自行决定，因此各

所高校的教学设置不尽相同。鉴于笔者所在的高校

以外语为传统特色专业，本文以合作院校法国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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